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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政府可以輸官司的權利　　不要服務政治需要的釋法
2011年10月26日

高等法院經考慮法理原則後，今天拒絕政府暫緩執行外傭居權案判決的申請。香港人權監察歡迎高院的裁決，認為任何的憲制權利都不應以暫緩令或其他行政手段拖延。

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說：「法治其中一個重要標誌是政府可以輸官司。我們樂於見到法庭無懼政治壓力，獨立地依據法理作出裁決。我們期望社會人士明白，政府必贏官司的地方，只是說明該地法治不彰，行政霸道，充其量只是實行以法治人。我們要有政府可以輸官司的權利！」
羅沃啟又說：「同樣，一個地方的政府倘若輸了官司，卻又可以無須修改法律，只要找一個太上皇的政治機構再行釋法，就可以強制法庭跟從，作日後法庭審判之用，這個地方的「法治」已經成為當權者的私器了。市民需要明白：人大釋法就是用作如此敗壞香港法治的制度。」
人權監察反對就外傭居權釋法，因為人大釋法會敗壞香港法治。今天人大常委基於政治考慮，透過釋法否定外傭依照《基本法》享有的權利，明天它又同樣可以用釋法的手段，剝奪市民其他的憲制權利和基本自由，《基本法》的所謂憲制保障，就變成任由政府和北大人按政治需要而隨意解釋、甚至實質剝奪的一紙空文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我們期望當局和政治人物不要犧牲法治，自毀長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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